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考試辦法
九十年八月廿九日九十學年度第一次所務會議通過

九十一年十一月廿日九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所務會議通過

九十三年九月十五日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所務會議通過

九十四年八月十八 日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所務會議通過
九十四年十一月十三 日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通過
九十四年十二月十三 日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六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
九十四年十二月廿九 日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
第1條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為促進學生研究能力，確保學位論文水準，特依南華大學博士班、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，訂定本所碩士學位考試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
第2條   本所研究生在校修業年限為二至四年。研究生通過論文提綱審查，修畢本所規定之學分數，並通過碩士論文學位考試後，取得碩士學位。
壹、論文提綱審查
第3條   本所研究生於入學後第二年起，得依「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暨佛學

研究中心碩士學位考試流程」，提交指導教授同意書與論文研撰計劃書。
第四條  指導教授應選定曾任教本所之專兼任教師擔任。如因特殊需要，須選請非本所專兼任教師擔任指導教授時，須經所長同意；如由校外教師擔任指導教授，須由本校專任教師一名擔任共同指導教授。
第五條  論文提綱審查應經指導教授同意始得提出申請。
第六條  本所每學期均接受論文提綱審查和學位考試之申請。凡通過論文提綱審查者，經指導教授同意，始得申請學位考試。
第7條   論文提綱審查應由本所辦理論文提綱發表會，並召開論文提綱初審會議審查。初審未通過者，應於當學期規定日期參加複審會議。論文提綱審查之申請以三次為限。
貳、學位考試委員之組成
第八條  學位考試應組成學位考試委員會，除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外，另須至少兩位考試委員。學位考試委員(含指導教授)應至少包括一位本校教師，且至少三分之一(含)委員為校外教師。
第九條 如由非本所專兼任教師擔任指導教授時，學位考試委員須包括本所專任教師一名。
參、學位考試
第十條  學位考試申請應於規定日期內提出，並應依下列程序為之：
（一）論文初稿至少應於口試兩週前送交各口試委員。
（二）口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。成績由各委員評分之加總平均值決定。成績不及格者，如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，不得於六個月內提出重考申請，且重考應以一次為限，若第二次口試仍未通過者，應予退學。
（三）其他規定參見南華大學碩士學位考試辦法。
第十一條 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依本校教務章則彙編辦理。
第十二條 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後，送院務會議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